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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对 5 家机立窑水泥厂 24 个工种的 129 名工人进行

劳动强度分析调查。结果表明:体力劳动强度Ⅰ 级的工种占

54.17%;Ⅱ级的工种占 29.17%;Ⅲ级的工种占 12.50%;Ⅳ

级的工种占 4.1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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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摸清机立窑水泥生产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 , 建立和

健全合理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作业制度 , 我们对三明市 5

家机立窑水泥厂 24个工种 , 共 129 名工人进行了体力劳动强

度分析。

1　调查方法

1.1　调查对象

直接生产工种:配料 、 原料破碎等 13个工种 80 人;辅助

生产工种:电工值班 、 电器维修等 11个工种 49 人。

1.2　调查内容

严格按国家 《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B3869—83》 标准及岗

位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技术要求进行[ 1, 2] 。肺通气量测定采用

YA-Ⅱ型肺通气量仪 (武汉产)。在生产运行正常 , 生产任务

有代表性的班次进行劳动时间率 、 平均能量代谢率 、 劳动强

度指数 、 劳动强度分级调查和测定。

2　调查结果

本次对 5家机立窑水泥厂 24 个工种进行劳动强度的分级

测定 , 结果见表 1。

表 1　各工种体力劳动强度级别分布

　工种 级别 岗位数 劳动时间率 (%) 平均能量代谢率 (kJ/min·m2) 劳动强度指数

直接生产工种

　配料工 Ⅱ 9 71.93±23.22 9.33±2.93 17.76±4.76

　石灰石破碎工 Ⅰ 6 70.27±19.38 7.19±2.68 11.89±4.40
　烘干炉炉前工 Ⅰ 4 70.58±7.33 6.57±3.06 13.08±5.01

　煅烧看火工 Ⅲ 10 74.91±13.01 13.02±5.44 24.03±9.52

　选粉工 Ⅰ 8 63.34±25.38 7.32±3.80 14.11±6.72
　成球工 Ⅰ 7 72.83±7.07 5.52±1.76 11.45±2.89

　鼓风机工 Ⅰ 7 74.57±11.04 6.44±2.01 13.04±3.40
　链板机工 Ⅲ 4 81.78±12.67 10.70±3.18 20.39±5.67

　球磨机工 Ⅰ 9 66.55±21.85 7.57±3.05 14.65±5.01
　水泥放料工 Ⅱ 4 78.60±9.34 9.74±3.72 18.63±6.48

　烧成放粉工 Ⅱ 4 63.35±16.76 8.61±2.55 16.29±4.56

　倒库工 Ⅱ 5 70.76±22.44 8.95±3.97 17.09±7.21
　熟料破碎工 Ⅳ 3 78.60±12.06 13.54±4.10 25.06±7.17

辅助生产工种

　电工值班员 Ⅰ 6 74.40±16.42 7.11±1.21 14.13±2.47

　电器维修工 Ⅰ 5 60.12±9.67 7.65±1.17 14.63±2.16
　机械维修工 Ⅲ 5 82.15±10.87 12.62±7.23 23.58±12.06

　车床车工 Ⅰ 3 84.63±4.15 5.18±2.05 11.19±3.38

　统计员 Ⅱ 3 65.92±10.32 8.40±5.23 16.06±9.04
　地磅员 Ⅰ 3 47.19±28.30 3.76±1.34 7.74±3.04

　糊纸袋员 Ⅰ 2 87.50±0.14 6.98±0.38 14.32±0.66
　化学分析员 Ⅰ 8 82.00±10.59 5.52±2.26 11.58±3.96

　物理分析员 Ⅱ 7 80.29±9.45 9.03±3.30 17.64±5.64
　质量控制员 Ⅰ 4 75.43±20.31 5.02±0.75 10.69±1.72

　生活锅炉工 Ⅱ 3 63.60±17.55 8.28±2.05 15.79±3.69

　　直接生产工种与辅助生产工种的劳动强度有不同程度的

差异。 直接生产工种劳动强度 Ⅰ 级占 46.10%、 Ⅱ 级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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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80%、 Ⅲ级占 15.4%、 Ⅳ级占 7.70%, 平均劳动强度为 Ⅱ

级 , 平均劳动时间率为 71.53%, 平均能量代谢率为 8.58kJ/

min·m2。辅助生产工种的劳动强度 Ⅰ 级占 63.6%、 Ⅱ 级占

27.30%、 Ⅲ级占 9.10%, 未发现Ⅳ级劳动强度工种 , 平均劳

动强度为Ⅰ级 , 平均劳动时间率为 73.60%, 平均能量代谢率

·296· 　　Chinese J Ind Med , 　　 　 　 　Oct　1999 , Vol.12　No.5　　



为 7.41kJ/ min·m2。

2.1　劳动时间率

劳动时间率是制定劳动定额 、 确定用工制度 , 保护劳动

者健康 , 提高工作效率的十分重要的指标。本调查把所有调

查工种的劳动时间率分成 4个组段 , 结果见表 2。各工种的劳

表 2　各工种劳动时间率分布

劳动时间率 (%) ～ 60 ～ 70 ～ 80 ～ 90 合计

工种数 1 6 11 6 24

构成比 (%) 4.17 25.00 45.83 25.00 100

动时间率分布在 60% ～ 90%之间 , 最小的劳动时间率仅

47.19%, 最大的劳动时间率达 87.50%。绝大部分工种的劳动

时间率分布在 70%～ 90%之间 , 其中分布最多是在 80%的组

段上。

2.2　平均能量代谢率

平均能量代谢率是反映劳动强度的重要指标。本调查将

其划分为 6 个组段 , 结果见表 3。 平均能量代谢率最小仅

3.76kJ/min·m2 , 最大的为 13.54kJ/min·m2。能量代谢大多数工

种分布在 6.27 ～ 10.45kJ/min·m2 之间 , 8.36kJ/min·m2 组段分

布最多。
表 3　各工种平均能量代谢率分布

平均能量代谢率 kJ/min·m2 ～ 4.18 ～ 6.27 ～ 8.36 ～ 10.45 ～ 12.52 ～ 14.63 合计

工种数 1 5 8 6 1 3 24

构成比 (%) 4.17 20.83 33.33 25.00 4.17 12.5 100

2.3　劳动强度分级

5 家机立窑水泥厂 24 个工种劳动强度 , Ⅰ级劳动强度工种

占调查工种的 54.17%, Ⅱ级占 29.17%, Ⅲ级占 12.50%, Ⅳ级

占4.17%。 Ⅰ级劳动强度的平均劳动时间率为 71.06%, 能量

代谢率为 6.35kJ/min·m2;Ⅱ级劳动强度的平均劳动时间率为

72.73%,能量代谢率为 9.45kJ/min·m2;Ⅲ级劳动强度的平均劳

动时间率 78.26%, 能量代谢率为 12.42kJ/min·m2;Ⅳ级劳动强

度的平均劳动强度时间率 78.60%, 能量代谢率为 13.54kJ/min·

m2 。其中劳动强度最大的工种为熟料破碎 , 其次是煅烧看火 、

机械维修和链板机等操作岗位 ,最小的是地磅操作岗位。

机立窑水泥生产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与冶金工业和国家

产业系统体力劳动强度相比较[ 3 , 4] , 结果见表 4。机立窑水泥

生产体力劳动强度Ⅱ级 、 Ⅲ级和Ⅳ级工种所占比例低于冶金

工业工种 , 又比国家产业系统所占的比例高。

表 4　不同产业系统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比较

级

别

水泥工业

工种构成

(%)

劳动时间率

(%)

能量代谢率

(kJ/min·m2)

冶金工业

工种构成

(%)

劳动时间率

(%)

能量代谢率

(kJ/min·m2)

国家产业系统

工种构成

(%)

劳动时间率

(%)

能量代谢率

(kJ/min·m2)

Ⅰ 54.17 71.06 6.35 39.55 68.14 21.57 68.30 61.00 19.73

Ⅱ 29.17 72.73 9.45 29.10 72.64 38.08 24.00 66.80 30.81

Ⅲ 12.50 78.26 12.42 20.15 65.29 49.99 6.00 73.00 40.50

Ⅳ 4.17 78.60 13.54 11.19 76.57 66.30 0.90 77.00 62.66

3　讨论与分析

3.1　机立窑水泥生产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国内尚未见公开报

道 , 本文对 5 家机立窑水泥厂生产工人进行体力劳动强度分

析结果表明 , 属轻工工种比例较高 、 重工工种比例较低 , 主

要以Ⅰ级劳动强度为主。总平均能量代谢率为 8.15kJ/min·m2 ,

即平均工作日耗能值为3 902.91kJ , 其中仅有熟料破碎 、 煅烧

看火 、 链板机和机械维修 4个操作岗位的工人体力负载过重 ,

体力劳动强度在 Ⅲ级以上 , 平均工作日耗能量接近或超过

6 270kJ的国家卫生限度[ 3] 。因此 , 要通过劳动组织制度的改

善 、 结合机立窑水泥生产的特点 , 提高机械化程度来调节劳

动负荷的大小 , 使之逐步趋于合理。

3.2　通过本次调查 , 基本了解了机立窑水泥厂各工种的劳动

时间率 , 大部分工种的劳动时间率是在 60%～ 90%之间 , 平

均劳动时间率为 72.76%, 净劳动时间为 349.25分钟 (相当于

5.82小时), 工作与休息时间的比例约在 3∶1左右 , 与冶金工

种和国家产业系统的劳动时间率基本一致 , 未超过国家 8 小

时劳动时间为 400分钟的卫生限度[ 3] 。 说明了在目前情况下 ,

机立窑水泥厂的劳动组织形式和作业制度是基本合理的。

另外 , 在劳动强度级别与劳动时间分布中Ⅰ 级劳动强度

的劳动时间率在 50%以下有辅助生产工种地磅员 , 可适当提

高其工种的劳动时间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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